
附錄11-G 
 

立法會主席就  
 6位議員擬對《 2013年撥款條例草案》  

提出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所作的裁決  

 
 
  馮檢基議員、范國威議員、黃毓民議員、陳偉業議員、陳志全

議員及梁國雄議員已分別作出預告，擬於 2013年 4月 24日的立法會會
議上，對《 2013年撥款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的附表動議下列共 762項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修正案 ”)：  

 
(a) 1項由馮檢基議員提出，旨在削減 1項開支總目的撥款

的修正案；  

 
(b) 7項由范國威議員提出，旨在削減 7項開支總目的撥款

的修正案；  

 
(c) 81項由黃毓民議員提出，旨在削減 22項開支總目的撥

款的修正案；  

 
(d) 141項由陳偉業議員提出，旨在削減 25項開支總目的撥

款的修正案；  

 
(e) 154項由陳志全議員提出，旨在削減 15項開支總目的撥

款的修正案；及   

 
(f) 378項由梁國雄議員提出，旨在削減 44項開支總目的撥

款的修正案。  

 
2.  為根據《議事規則》考慮6位議員擬提出的修正案是否合乎規
程，我邀請了政府當局就該等修正案給予意見，並請有關議員就政府

當局對其個別修正案的意見作出回應。政府當局就各項擬對條例草案

提出的修正案的書面意見，已送交有關議員。  

 
 
政府當局的意見  

 
3.  政府當局就各項擬對條例草案提出的修正案的意見載於

附錄。簡要而言，政府當局提出兩項問題。第一，當一些議員公開表

明他們提出多項修正案，是爲了阻礙條例草案的通過 (即所謂 “拉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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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對於是否容許他們提出該等擬議修正案，應否考慮《基本法》第

七十二 (一 )條所訂有關立法會主席主持立法會會議的憲制職權。第
二，《議事規則》第 57(4)(d)條所述的 “修正案 ”一詞，其含義應否包
括 “一系列修正案 ”。政府當局表示，對於這兩項問題，答案都是肯定
的。  

 
4.  政府當局又指出：  

 
(a) 最少 135項擬藉不同的組合計算削減某開支總目下若

干開支的修正案，會造成互相抵觸，而且難以理解的

結果；  

 
(b) 最少 93項涉及削減開支的修正案，會導致相關部門完

全無法運作。如該等修正案被裁定可以提出，並獲立

法會通過，公共服務會陷入一片混亂；及  

 
(c) 51項修正案所提述的款項，似乎並未歸入條例草案或

所引述的開支總目／分目項下。  

 
5.  政府當局請我根據《議事規則》第 57(4)(d)條，將議員公開表
明為拖延立法程序而擬提出的修正案或各系列修正案，全部裁定為瑣

屑無聊或無意義，不可提出。政府當局又認為，所有屬於上文第 4段
所述的修正案亦應被裁定不可提出，以確保立法會能妥為行使及履行

《基本法》第七十三條所訂的職權。  

 
6.  政府當局對馮檢基議員和范國威議員擬提出的修正案沒有意

見。  

 
 
議員的回應  

 
馮檢基議員的回應  

 
7.  馮檢基議員已撤回他就擬動議修正案作出的預告。  

 
黃毓民議員的回應  

 
8.  黃毓民議員撤回他就擬動議 20項屬於上文第 4(c)段所述的修
正案作出的預告。他對政府當局的觀點未有提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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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的回應  

 
9.  陳偉業議員未有回應政府當局的觀點。  

 
陳志全議員的回應  

 
10.  陳志全議員撤回他就擬動議其中 1項屬於上文第 4(c)段所述
的修正案作出的預告。他對政府當局的觀點未有提出意見。  

 
梁國雄議員的回應  

 
11.  30項由梁國雄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所提述的款項，並未歸入條
例草案或所引述的開支總目／分目項下。他請求我給予批准，讓他修

改其中 15項屬於這性質的修正案，以糾正當中不正確之處。他對政府
當局的觀點未有提出意見。  

 
 
我的意見 

 
12.  以撥款法案而言，有關的修正案為數之多屬前所未有，在裁

定該等修正案可否提出之前，我重新審視我作為立法會主席獲《基本

法》賦予，並經《議事規則》補充的職權。當中，我具有《基本法》

第七十二 (一 )條所訂的主持會議的憲制職權。我一貫的理解是，這些
權力必然涵蓋對會議施行適當權力或控制的職權，包括會議有秩序、

公平及正當地進行。我一直按此理解行事，而此理解亦獲上訴法庭在

梁國雄訴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主席 (CACV 123/2012)一案中獲得確
認。  

 
13.  《議事規則》所訂明我的其他職權，其中一項是裁定可否對

某項法案提出某些擬議修正案。在行使此項權力時，我完全尊重議員

參與立法程序的權利。就撥款法案而言，議員是以立法會按照《基本

法》第七十三 (二 )條所訂，根據政府的提案審核和通過財政預算的權
力為基礎，辯論撥款法案及須經立法會審核以作為制定撥款法案的立

法程序必要部分的相關開支預算；以及按照《議事規則》的規定及有

關慣例就撥款法案提出修正案。   

 
14.  《議事規則》第 69條規管議員可就撥款法案提出的修正案。
立法機關法律顧問向我指出，該條文並未明確限制每位議員可就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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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包括的每一開支總目動議多少項修正案，而過去亦沒有任何慣

例，限制每位議員對每一開支總目動議的修正案的數目。除非有充分

及具說服力的理由不依循此項慣例，否則似乎議員可提出多項修正

案，削減撥款法案就某特定總目所分配的撥款。法律顧問亦向我指

出，《議事規則》第 57條應一般適用於法案的修正案，包括撥款法案。
因此，在決定可否就條例草案提出該 740項修正案時 (在議員撤回動議
762項修正案中 22項修正案的預告後 )，我必須斷定這些修正案是否符
合第 57及 69條的規定。  

 
15.  有大量由 3位議員擬提出的修正案分成多個系列，當中每項修
正案旨在按一個遞變的數額，削減某特定開支總目的撥款。第 69條並
不禁止提出此類修正案。在裁斷以此種方式提出的修正案，是否屬於

第 57(4)(d)條所指的 “瑣屑無聊 ”及 “無意義 ”時，我問了自己兩項問
題。第一，通過某一系列修正案中的任何一項修正案，會否達到任何

實質的目的；以及第二，通過任何一項此等修正案，相對於通過同一

系列另一項修正案，會否造成任何實質上的分別。依我看來，通過任

何一項有關的修正案，均會達致某個實質的結果，而通過任何一項此

等修正案所造成的效果，均會實質上有別於通過同一系列另一項修正

案所造成的效果。因此，無論把有關的修正案個別或一併來看，我都

不能視之為瑣屑無聊或無意義。  

 
16.  我察悉政府當局關注到一些議員公開表明他們對條例草案提

出多項修正案是旨在拉布，但我必須強調，在我過往的裁決中，議員

提出修正案的動機從來不是一項相關的考慮因素。我亦必須指出，在

我過往的裁決中，以及之前各任立法會主席的裁決中，擬議修正案的

優劣，包括它們對政府或政府的運作可能構成的影響，都不曾是考慮

的因素。  

 
17.  依我之見，除非容許提出某些擬議修正案會產生明顯可證的

效果，令立法程序延長至一個程度，致使立法會不能妥為行使及履行

《基本法》所訂的職權，我不應剝奪議員提出該等修正案的權利。在

現階段，仍未有理據令我信納，容許該 4位議員對條例草案提出該等
擬議修正案，會導致上述情況。假如就條例草案進行的程序中可能出

現如此情況，我會毫不猶豫地行使我的權力，確保會議有秩序、公平

及正當地進行，包括採取所需的步驟終止有關的辯論，以及讓全體委

員會就擬議修正案作出表決。  

 
18.  梁國雄議員提交的其中 30項修正案所提述的款項，並未歸入
條例草案或所引述的開支總目／分目。由於所有就條例草案提出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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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案均旨在削減特定總目或分目的撥款，所引述的總目／分目是否正

確對有關擬議修正案的完整性至關重要。梁國雄議員請求我批准他修

改其中 15項修正案，以糾正當中不正確之處。我認為沒有充分理據予
以批准，因為除了在非常特殊的情況下，不應免卻預告規定。  

 
 
我的裁決  

 
19.  我裁定：  

 
(a) 梁國雄議員擬提出的 30項屬上文第 4(c)段所述的修正

案不可提出；及  

 
(b) 5位議員擬提出的其他 710項修正案可以提出。  

 
 
 

立法會主席  

 

 
 

(曾鈺成 ) 

 
2013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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